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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理与天文学院理科楼水电、物业等资费收取

管理办法（讨论稿） 
 

为进一步加强理科楼水电等资源的统一管理、优化资源配置

和提高使用效率，依据《上海交通大学关于实行水电使用成本分

担办法的通知》（沪交内（后）〔2011〕1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参照

2013 年 10 月 6 日起实施的《物理与天文系房产水电等资源管理

办法》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

水电等资源是学校重要的办学资源和主要的办学成本。学校

将继续深化管理改革，实行“整体配置、有偿使用、定额补贴”

的基本原则，不断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和管理水平，有利于教学、

科研的发展，形成资源配置使用的自我约束机制。物理与天文学

院将按学校有关规定，遵循“科学规划、合理配置、有效管理”

的原则，在学院党政联系会议的领导下，由学院党政办公室负责

学院内水电等资源的核定、配置、使用与管理等具体事务。 



根据学校物业管理社会化、水电有偿使用、定额补贴等规定，

物理与天文学院参照学校下达有关收费标准，对学院内物业和水

电使用等实行收费管理。 

一、免收部分 

1. 按标准定额配置的教学、行政办公用房和研究生办公室，免收

水电费； 

2. 对用于教学实验的房屋资源及配套设施，免收物业费和水电

费。 

二、有偿收费 

1. 科研用水电费收取 

学校对水电使用实行定额管理、总量控制的原则。 

1) 定额内的水电使用，实行成本分担： 

(1)由学校承担基本办公和教学等所需的水电费用，占年度

水电定额的 85%； 

(2)余下的 15%和超定额的水电费用则由院系承担全额承担； 

(3)根据“合理使用”和“节约使用”的原则，学院根据各

二级科研单位或团队的水电使用量，按适当比例收取费用。 

2) 计算方式： 

(1)将各二级科研单位或团队年度用电总量除以学院各二

级科研单位或团队的年度用电总量之和，得出相应系数； 

(2)以此系数乘以学院年度应缴电费总额，得出各单位的年



度应缴电费。 

3) 水费则参照电费收取方式收取。 

2. 物业管理费用分摊及收取 

学校物业管理日趋规范化、社会化，经学校招投标，确定由

物业管理一级资质的上海明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入驻理科楼群

管理，物业管理费由学校和进驻理科群楼的使用单位共同承担。 

1) 理科群楼物业管理费的承担比例： 

(1)学校承担 50%，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支付； 

(2)使用单位承担 50%，由进驻理科群楼的使用单位（物理

与天文学院、数学科学学院、超导研究院、自然科学研究院、

致远学院）共同支付。 

2) 理科群楼使用单位的分摊计算方式： 

以各使用单位在理科群楼中所占建筑面积的份额比例，乘以

理科群楼物业管理费用总额的 50%，得出各单位应支付的物业管

理费用。 

3) 物理与天文学院各二级单位物业管理费的分摊与收缴办法： 

(1)学院物业管理费用总额的确定：根据使用单位物业费

分摊办法，确定物理与天文学院在理科群楼中应支付的物

业费用总额； 

(2)物理与天文学院在理科群楼中应支付的物业管理费用，

将由学院入驻理科楼的各二级单位或团队共同承担； 



(3)各二级单位承担的物业管理费用额的计算方式： 

a)按建筑面积比值计算，即各二级单位拥有建筑面积

在学院总建筑面积中所占的比例计算； 

b)对于无法用建筑面积计算的楼层，则可先计算出该

楼层建筑面积在我院建筑面积中所占的比例，得出该

楼层的物业费用。再按其使用面积在该楼层中所占的

比例计算；。 

c)具体物业费用的收取办法以党政联席会的决议为准。 

 

(4)物业费的收缴，则以各二级单位或团队为整体上缴学

院； 

(5)物业费用收取和具体上缴时间，将根据理科群楼物业

合同的规定的情况而定，一般以年度收取为宜。 

 

本办法将在理科楼落成使用起实施，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负

责解释。 

 

 

物理与天文学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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